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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质量协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三江化工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浙江兴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三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杭州昊海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钱柯伟、严永芳、张进、张军、温学剑、潘晓宏、朱文杰、游智强、卢晶、应

红艳。 

本文件评审专家组长：李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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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环氧乙烷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用环氧乙烷的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运输和

贮存、安全和质量承诺。 

本文件适用于乙烯直接氧化法制取的环氧乙烷，该产品主要用于合成助剂、医药、化纤、染料中间

体等。 

分子式：C2H4O 

结构式： 

 

 

相对分子质量：44.05（按2001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3723 工业用化学产品采样安全通则 

GB/T 6680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7715—2014 工业用乙烯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3098—2006工业用环氧乙烷 

GB/T 19905 液化气体汽车罐车 

TSG 21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23 气瓶安全技术规程 

TSG R0005 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4.1 设计研发 

4.1.1 应具备根据原料变化对副反应抑制剂加入量进行优化调整的能力。 

4.1.2 应具备对精馏工艺进行优化调整的能力。 

4.2 原材料  

CH2 CH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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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乙烯应符合 GB/T 7715—2014 中优等品的规定。 

4.2.2 氧气的纯度应不低于 99.8 ％。 

4.3 工艺装备 

4.3.1 应采用乙烯氧气直接氧化工艺。 

4.3.2 应采用自动控制系统（DCS系统）、安全仪表系统（SIS系统）和可燃有毒气体检测系统（GDS

系统）。 

4.3.3 应具备在线氯分析仪、循环气质谱分析仪以及氧气实时在线分析仪（磁氧）。 

4.3.4 应配备二氧化碳回收及利用装置和乙烯膜回收装置等设施。 

4.4 检验检测 

4.4.1 应具备对原材料乙烯的纯度、硫含量等进行检测的能力。 

4.4.2 应具备成品环氧乙烷出厂检验项目进行检测的能力。 

4.4.3 应配备微量水分仪、气相色谱仪、电子分析天平等检测设备。 

5 技术要求 

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1 技术指标 

项目 要求 

外观 无色透明，无机械杂质。 

环氧乙烷/%（m/m）                         ≥ 99.99 

总醛（以乙醛计）/%（m/m）                 ≤ 0.0015 

水分/%（m/m）                             ≤ 0.005 

酸（以乙酸计）/%（m/m）                   ≤ 0.0015 

二氧化碳/%（m/m）                         ≤ 0.001 

色度/Hazen单位 (铂-钴色号)                ≤ 5 

6 试验方法 

6.1 外观 

于 50 mL具塞比色管中，加入液态实验室样品，在日光灯或日光下轴向目测。 

6.2 环氧乙烷 

    按 GB/T 13098—2006 中 4.4 的规定进行测定。 

6.3 总醛（以乙醛计） 

按 GB/T 13098—2006 中 4.5 的规定进行测定。 

6.4 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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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GB/T 13098—2006 中 4.6 的规定进行测定。 

6.5 酸（以乙酸计） 

按 GB/T 13098—2006 中 4.7 的规定进行测定。 

6.6 二氧化碳 

按 GB/T 13098—2006 中 4.8 的规定进行测定。 

6.7 色度 

按 GB/T 13098—2006 中 4.9 的规定进行测定。 

7 检验规则 

7.1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见表 2 。 

表2 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试验方法 

检验分类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外观 6.1 √ √ 

2 环氧乙烷 6.2 √ √ 

3 总醛（以乙醛计） 6.3 √ √ 

4 水分 6.4 √ √ 

5 酸（以乙酸计） 6.5 √ √ 

6 二氧化碳 6.6 — √ 

7 色度 6.7 — √ 

注：“—”表示不做项目；“√”表示应做项目。 

7.2 出厂检验项目见表 2，应逐批进行检验。 

7.3 型式检验项目见表 2，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月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也

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更新关键生产工艺； 

b) 主要原料有变化； 

c) 停产又恢复生产；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e) 合同规定。 

7.4 以同等质量的产品为一批,可按产品贮罐组批，或按生产周期进行组批，每批不超过 600 t。 

7.5 采样按 GB/T 6680 的规定进行，可参考附录 A 进行取样操作。 

7.5.1 生产厂可从贮罐中或生产线上采取有代表性的样品，用户可以从贮运槽车中采取有代表性的样

品，或从同一批环氧乙烷钢瓶中采样，采取样品的钢瓶数不应少于总钢瓶数的 10 ％，但采样的钢瓶数

不得少于 3 瓶。采样可用钢瓶或试样瓶采样，采样者应熟悉和遵守 GB/T 372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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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用样品瓶采样时，将清洁干燥的具塞样品瓶及连接环氧乙烷容器阀的导出管一并置于冰浴中冷

却，冷却时应保持容器和连接管的干燥。采样时，将导出管与环氧乙烷容器阀口连接，打开容器阀将样

品导入瓶内，采样完毕后，关闭容器阀，塞住样品瓶塞，拆除连接用导向管，清洗、干燥备用。 

7.5.3 采样量不少于 300 mL，贮于清洁干燥的采样钢瓶或样品瓶中。贴上标签，注明产品名称、生产

日期、批号、采样日期和采样者姓名等。样品瓶应密封并保存在冰浴中。样品采样后应密闭保存在 0℃

~4℃的冰箱或冰浴中并在 72 h 内完成检测。 

7.6 工业用环氧乙烷应由生产厂的质量检验部门进行检验。生产厂应保证每批出厂的环氧乙烷都符合

本标准的要求。每批出厂产品都应附有一定格式的质量证明书，内容包括：生产厂名称和厂址、产品名

称、生产日期或批号、质量等级和本标准编号等。 

7.7 检验结果的判定按 GB/T 8170 中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进行。检验结果如有任何一项指标不符合 

本标准的要求时，则应重新加倍采样进行检验。重新检验的结果即使只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则整批产品应作降等或不合格处理。 

8 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安全 

8.1 包装 

8.1.1 工业用环氧乙烷应采用不锈钢钢瓶包装，或采用罐体材料为不锈钢的罐车灌装，钢瓶、罐车的

检査、充装、使用、管理等事项应按 TSG R0005、TSG 21、 TSG 23 和 GB/T 19905 及国家特种设备安

全监察相关规定执行。钢瓶和罐车的充装量不得大于 0.79 kg/L。 

8.1.2 工业用环氧乙烷也可用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可能确保安全的其他容器包装、灌装，并按该容器的

有关安全监察、管理规定执行。 

8.2 标志 

8.2.1 工业用环氧乙烷包装容器上应有牢固的标志，标明产品名称、生产厂名称和厂址、商标、生产

日期或批号、质量等级、净质量、生产许可证号和本标准编号等。 

8.2.2 产品包装容器上还应显著地标明 GB 190 规定的“易燃液体”、“爆炸品”及“有毒品”标志。 

8.3 运输和贮存 

8.3.1 充装有工业用环氧乙烷的钢瓶，贮存和运输应符合 TSG 23 的规定。 

8.3.2 灌装有工业用环氧乙烷的罐车应在氮气密封下运输，氮气的体积分数不低于 99.9 ％，密封氮

气中氧的体积分数不得大于 0.5 ％，密封氮气压力 0.28 MPa ~0.35 MPa，并应符合 TSG R0005、TSG 

21 和 GB/T 19905 的规定。 

8.3.3 工业用环氧乙烷储罐罐体材料应优先采用不锈钢。贮存有工业用环氧乙烷的储罐应釆用氮气密

封，氮气的体积分数不低于 99.9 ％，氮气密封中氧的体积分数不得大于0.5 ％，氮气密封压力 0.07 

MPa ~0.35 MPa，贮存温度不高于 10 ℃。 

8.4 安全 

8.4.1 环氧乙烷为易燃、易爆的有毒液体，沸点 10.7 ℃，闪点－17.8 ℃，自燃点 429 ℃，爆炸极

限的体积分数为 3 ％~100 ％。温度高于40 ℃时环氧乙烷开始聚合。环氧乙烷与催化剂（如氯化铝、

铁的氧化物、氧化铝、金属钾、酸、碱）接触时能分解或聚合，放出大量热量，严重时能导致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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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环氧乙烷为强麻醉剂，能引起急性中毒和慢性中毒。短时间吸入低浓度环氧乙烷蒸气会刺激眼 

鼻，引起肺部充血，短时间接触高浓度环氧乙烷蒸气会引起头疼、恶心、呕吐和呼吸困难。液态环氧乙

烷接触皮肤会引起皮肤冻伤。 

9 质量承诺 

9.1 顾客有需求时，可提供运输、储存和取样等技术指导。 

9.2 顾客有诉求时，应在12 h内响应，24 h内提供服务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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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环氧乙烷钢瓶取样安全操作规程 

A.1 取样过程 

A.1.1 熟悉采样器的工作原理及工艺流程。 

A.1.2 采样前各阀门均处在关闭状态，K1、K4 为介质进出口阀，K2 为氮气吹扫口阀，K3 为止回阀，

K5、K6、K7、K8 为钢瓶切断阀，K9 为旁通阀，K10 为排净阀，K11、K12 为水槽系统阀。 

A.1.3 需要取样时，装上取样钢瓶，开启钢瓶两端 K5、K6 切断阀和 K7、K8 两阀；开启 K2 阀，再

开启 K4 吹扫阀，进行氮气吹扫。吹扫 5~10 s 后，关闭 K2 阀。再开启 K1、K4 样品进出口阀门，让

样品注入钢瓶内，通过系统进行循环，充分循环 3~5 min 后，可用手触及钢瓶感觉温烫（中控样）或

者感觉冰冷（罐区样）即可，关闭钢瓶 K5、K6、K7、K8 切断阀，同时打开 K9、K10 两阀进行泄压，

让系统内的压力降到常压后关闭。 

A.1.4 采样结束取下钢瓶后，将 K7 和 K8 接上，取样完毕。 

 

 

 

 

 

 

 

 

 

 

 

 

 

 

 

 

 

 

 

图A.1 取样系统管道及仪表流程图 

A.2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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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 取样扳手要使用防爆扳手。 

A.2.2 夏天温度高取样前，用防爆扳手缓慢拧松钢瓶下端螺丝，没有样品流出以确保管路样品已排完，

防止喷溅。 

A.2.3 取样前进行消静电处理。 

A.2.4 取样钢瓶分析过程中的样品均存放于防爆冰箱中。 

A.2.5 外观、色度、水分、酸值和总醛分析操作均在防爆通风橱中进行。 

A.2.6 杂质二氧化碳分析时气袋内充高纯氮做保护气。 

A.2.7 分析结束，分析用样经稀释后倒入水槽，排入污水调节池处理。 

A.2.8 钢瓶内余样再次取样时密闭置换回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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